
海安市财政局财政监督项目委托检查 

采购公告 

一、采购时间 

采购开始时间：2020 年 7 月 17 日 15:30 

二、采购内容 

项目名称：海安市财政局财政监督计划中企业会计信息

质量部分委托第三方检查服务项目。 

采购预算：19.8 万元。 

报价说明： 

1、基础工作经费：按每检查一个企业 2000 元结算（工

作经费以 1 万元为限）。 

2、服务工作费用：按第三方中介机构查补违纪或税收

中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一定比例支付委托服务工作费

用，支付比例以 15%为上限。 

结算方式：基础工作经费当年结算，服务工作费用次年

结算。 

成交原则： 

1、符合采购需求且报价最低者成交； 

2、报价为委托方按第三方中介机构查补的违纪或税收中

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支付委托服务工作费用的比例（百分

比） 

3、成交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转包或分包本项目。 



三、供应商要求 

（一）资格要求 

1.具备《政府采购法》第 22 条所规定的条件。 

2．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，有效的营业执照。 

3．具有 3A 级以上评级的会计师事务所。 

4．注册地在海安市区或外地会计师事务所在海安市区有

固定办公场所、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。 

5．具有类似项目的成功案例和业绩。（有佐证材料） 

（二）服务内容 

1.市财政局从全市企业名单中按随机原则抽取确定被检

查单位，成交机构对抽取企业进行检查。 

2．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、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

处分条例》、《江苏省财政监督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

征收管理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对被检查单位的会计

基础工作、财务管理工作、收入管理、支出、成本管理、税

收、财政补贴资金的使用、资产管理等制度执行情况进行检

查。 

3、检查单位不少于 2 家，并确保 9 月底前完成查补违纪

或税收中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 300 万元以上，且负责追

缴入库。 

4、出具检查报告初稿、修改稿、检查结论。 

四、投标文件要求 



1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。 

2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（身份证复印件）或法定代表人

授权委托书原件（附报价授权代表身份证原件）。 

3、报价表（须盖单位公章）。 

4、采购文件中确定的投标要求和其他证明文件； 

5、对采购文件确定的技术、质量和服务等条款，所作出

的实质性响应和承诺。 

五、采购报价要求 

1、采购期限原则上不少于三个工作日，采用一次报价方

式。按照质量和服务均能满足采购文件实质性响应要求和报

价成交原则，确定成交供应商。 

2、开标时间：7月 17日 16:00，地点：海安市财政局 1510。 

3、联系人：陈慧、杨厚根，联系电话：88859836、88859842。 

4、开标成交后，成交结果公示 1 个工作日。 

5、供应商随意、恶意报价，或未按采购文件要求进行报

价的，将按相关规定取消资格。 

6、对项目需求部分的询问、质疑请向采购人提出，询问、

质疑由采购人负责答复。 

六、合同签订 

成交供应商和市财政局要及时签订合同，签订的采购合

同一式二份（采购单位、供应商各一份），所签合同不得对

采购文件作实质性修改。 



七、验收与付款 

1、成交供应商应积极履约，按合同约定及时组织相关专

业技术人员，完成有关工作任务，财政局要按合同约定组织

验收，验收合格的作为支付款项的依据。 

2、市财政局根据谈判文件、合同约定，验收合格后，按

相关支付规定直接支付款项。 

 

附件：报价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安市财政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7 月 14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附件： 

 

报价单 

 

市财政局： 

我单位自愿参与你单位组织的财政监督计划中企业会

计信息质量部分委托第三方检查服务项目招标活动，承诺按

招标文件的要求，提供最好的服务。并按查补违纪或税收中

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     %结算委托服务工作费用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价单位：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价人： （签字）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价日期：2020 年 7 月  日 


